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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條 　本辦法依高級中學法第十二條之二、職業學校法第十條之二及國民教育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第2條 　本辦法所定校長成績考核類別及方式如下：
　　　　一、年終成績考核：以等第評定之。
　　　　二、另予成績考核：以等第評定之。
　　　　三、平時考核：以獎懲功過、嘉獎、申誡方式為之。 

第三條　校長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，應予年終成績考核，不滿一學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，另予成績考核。
　　　　校長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併計年資參加考核：
　　　　一、經遴選至其他學校年資未中斷。
　　　　二、專任教師經遴選為校長年資未中斷。
　　　　校長另予成績考核，應於學年度終了辦理之。但辭職、退休、資遣、死亡或留職停薪者得隨時辦理之。
　　　　同一考核年度內再任校長，除已辦理另予成績考核者外，其再任至學年度終了已達六個月者，得於學年度終了辦理另予成績考核。
　　　　轉任公務人員、公營事業人員或其他公職者，如其轉任前之年資，未經所轉任機關併計辦理考績、考成或考核者，得由轉任前之學校予以查明後，於學年度終了辦理另予成績考核。
第四條　校長年終成績考核以一百分為滿分，其等次及獎懲規定如下：
　　　　一、甲等：八十分以上。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，並給與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，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，給與二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。
　　　　二、乙等：七十分以上，不滿八十分。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，並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，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，給與一個半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。

　　　　三、丙等：六十分以上，不滿七十分。留支原薪級。
　　　　另予成績考核，列甲等者，給與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；列乙等者，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；列丙等者，不予獎勵。
第五條　校長之年終成績考核、另予成績考核，應就下列事項，綜合評定其分數，並依前條規定，定其等次：
　　　　一、執行教育政策及法令之績效占百分之二十五。
　　　　二、領導教職員改進教學之能力占百分之二十五。
　　　　三、辦理行政事務之效果占百分之二十。
　　　　四、言行操守及對人處事之態度占百分之二十。
　　　　五、其他個案應列入考慮之項目占百分之十。
第六條　校長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考列甲等：
　　　　一、事、病假併計超過十四日。
　　　　二、曾受懲戒處分。
　　　　三、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，累積仍達記過以上處分。
　　　　四、因案停職期間達六十日。
五、實際執行職務未達六個月。但經遴選為校長年資未中斷，因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三月一日以後始辦理布達交接，致實際執行校長職務未達六個月，不在此限。
六、未依規定常態編班，經查屬實。

七、拒絕接受學區內之國民教育階段學齡兒童或少年入學。但入學時受學校學區總量管制滿額之限制，經輔導轉介其他學校者，不在此限。

八、拒絕接受法院裁定保護處分之國民教育階段學齡兒童或少年入學。但入學時受學校學區總量管制滿額之限制，經輔導轉介其他學校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　　　校長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考列乙等以上：
　　　　一、曾受記大過處分或功過相抵後累積仍達一大過以上處分。
　　　　二、有奢侈放蕩、冶遊賭博等不良行為，經查屬實。
　　　　三、曾受科刑判決確定尚未達解聘或免職程度。
　　　　四、因病已達延長病假。
　　　　第一項第一款有關事、病假併計日數，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日數。
第七條　校長之平時考核，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，詳加記錄，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，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。獎勵分嘉獎、記功、記大功；懲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。其規定如下：
1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記一大功：
（一）從事教育文化工作，有特殊優良表現，為國爭光。
（二）研訂重要計畫或實驗方案，實施後對教育文化確有重大貢獻。
（三）執行重要政策或法令克服困難，圓滿達成任務。
（四）對教育重大困難問題，及時提出具體有效改進方案，圓滿解決。
（五）搶救重大災害，切合機宜，有具體效果。
（六）在惡劣環境下克盡職責，圓滿達成任務。
　　　　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記一大過：
　　　　　　（一）違反法令，情節重大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故意曲解法令，致師生權益遭受重大損害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因重大過失貽誤公務，導致不良後果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四）言行不檢，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，情節重大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五）不按規定收取學雜費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六）不當推銷書刊、文具或其他物品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七）未依相關規定擅自辦理募捐。

（八）違法處罰學生，造成學生身心傷害，情節重大。
　　　　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記功：
　　　　　　（一）革新改進教育業務，且努力推行，著有成效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對學校校務、設施，有長期發展計畫，且能切實執行，績效卓著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對偶發事件之預防或處理適當，因而避免或減少可能發生之損害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四）領導教職員工通力合作，校務有長足進步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五）經費運用得當，能以有限財力，獲得最大效益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六）鼓勵捐資興學，成績優良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（七）其他優良事蹟足資表率。
　　　　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記過：
　　　　　　（一）辦理教育業務，工作不力，影響計畫進度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有不當行為，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對偶發事件之處理有明顯失職，致損害加重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四）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，造成學生身心傷害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五）怠為處理教師違法處罰學生之懲處或對教職員工督導考核不實，致造成不良後果，情節較重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六）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。
　　　　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嘉獎：
　　　　　　（一）恪遵政府政策，切實執行法規，成績優良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二）辦理重要計畫，成績優良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、比賽，成績優良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四）對學生校內外生活輔導，熱心負責，成績優良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五）其他辦理有關教育工作，成績優良。
　　　　六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誡：
　　　　　　（一）執行教育法規不力，有具體事實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二）處理業務失當，或督察不週，有具體事實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三）辦理重要計畫，成效欠佳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四）對學生輔導與管理工作，未能盡責，致發生事故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五）有不當行為致有損校譽。
　　　　　　（六）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（七）其他依法規辦理有關教育工作不力，有具體事實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（八）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，情節輕微。
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所列記功、記過、嘉獎、申誡之規定，得視其情節，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。
第八條　校長獎懲累計方式如下：
　　　　一、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。
二、記功三次作為記一大功。
三、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。
四、記過三次作為記一大過。
前項獎懲同一學年度得相互抵銷。
第九條　校長之考核程序如下：
　　　　一、國立學校校長由教育部考核定之。
　　　　二、國立大學校院附屬 (設) 之學校，其校長為專任者，由各該大學校院校長考核，報請教育部核定之。
　　　　三、直轄市立學校校長由直轄市政府考核定之。
　　　　四、縣 (市) 立學校校長由縣 (市) 政府考核定之。
第十條　辦理所屬校長成績考核，應組織成績考核委員會，其任務如下：
　　　　一、校長年終成績考核、另予成績考核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。
　　　　二、其他有關考核之核議事項及本機關長官交議考核事項。
第十一條　成績考核委員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，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有關人員中遴派之，並指定一人為主席。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二十人者，得免予組織成績考核委員會。
　　　　　委員之任期自當年九月一日至次年八月三十一日止。
第十二條　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時，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方得為決議。但審議校長年終成績考核、另予成績考核及記大功、大過之獎懲時，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方得為決議。
第十三條　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於審查有關其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，應自行迴避。
　　　　　委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得向委員會申請迴避︰
　　　　　一、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。
　　　　　二、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。
前項申請，應舉其原因及事實，並為適當之釋明；被申請迴避之委員，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，由委員會決議之。
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，而未經審查事項當事人申請迴避者，應由委員會主席命其迴避。
第十四條　成績考核委員會對擬考列丙等或申誡以上懲處之校長，於初核前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成績考核委員會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，得以書面通知審查事項之相關人員列席陳述意見。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、時間、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。
第十五條　成績考核委員會完成初核，應報請機關首長覆核，首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，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，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，得變更之。
機關首長為前項變更時，應於考核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。
校長成績考核分數及獎懲，核定機關認有疑義時，應通知原辦理機關詳敘事實及理由或通知原辦理機關重新考核，必要時得調卷或派員查核，認為考核結果不實或與查核所報之事實不符時，得逕行改核，並說明改核之理由。
 第十六條　校長成績考核經核定後，應由考核機關以書面通知受考核校長，並附記不服者提起救濟之方法、期間、受理機關。
第十七條　校長成績考核結果應自次學年度第一個月起執行。
本辦法所稱薪給總額，指次學年度第一個月之本薪 (年功薪) 及其他法定加給。但職務加給、地域加給，以考核年度最後一個月所支者為準。
非於學年度終了辦理之另予成績考核獎金，以最後在職月之薪給總額為準。
第十八條　校長於收受成績考核結果通知後有不服者，得提出申訴；其申訴準用教師申訴之規定。
第十九條　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首長或各單位主管辦理考核，有徇私舞弊情事者，依法予以懲處。
辦理考核人員對考核過程應嚴守秘密，並不得遺漏舛誤，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；其影響考核結果之正確性者，並得予以撤銷重核。
第二十條　校長成績考核所需表冊格式，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。
第二十一條　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